广州六中第七届水上运动会竞赛规程
为了继续响应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》，丰富校园文体活动，推动我校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，培养学生对游泳运动的兴趣，提高游泳竞技水平，增强学生体质，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交往能力，我校将于2015年6月16日、18日下午举行广州六中第六届水上运动会。希望各班接到通知后，抓紧落实，认真做好训练、选拔和参赛工作，争取取得优异成绩。
1、 比赛时间、地点：
1、时间： 2015年6月16日下午8、9节（高一级）
          2015年6月17日下午8、9节（高二级）
2、地点：六中游泳场
2、 参加单位：以教学班为参加单位
3、 竞赛分组：高一级男子、女子
高二级男子、女子
4、 竞赛办法（竞技项目）：
1、比赛采用国家泳协审定的最新游泳规则进行；
    2、每项比赛提前15分钟检录；
    3、比赛采用一次发令，如有抢跳行为，直接取消比赛资格，其他运动员不召回，继续比赛；
4、自由泳可采用任何泳姿，到达终点可用身体任何部位触池壁，蛙泳到达终点必须双手同时触到池壁；
5、接力时第二棒队员必须在第一棒队员触池壁后才能起跳，以下同；
6、所有单项和接力比赛均采用分组一次决赛形式，按成绩录取名次。
5、 录取名次、奖励及加分方法：
1、个人：各单项（含接力）均录取前8名（参赛以报名表为准，项目不足8队或不足8人，缺一录取），若只有一人或一队参加则该项不进行比赛；如比赛成绩相同，则名次并列，下一成绩退一名录取；2、参赛人数加分：每人次加1分，弃权不加分；
3、计分方法：
（1）竞技项目：各单项（含接力）录取前八名，按9，7，6，5，4，3，2，1计分，接力项目双倍计分。
（2）趣味项目：按参赛队数计分，即若n支队参赛，第一名n+1分，第二名n-1分，……，最后一名1分。创意跳远最佳水上跳远奖、造船竞速的最佳设计奖、最佳力学结构奖所设的一、二、三等奖按9、7、5计分。
（3）参赛人数加分：以实际参赛人数为准，每人次加0.5分。
（4）项目加分：造船成功，参加造船竞速项目的班级加5分。
（5）团体总分：把竞技项目、趣味项目、项目加分和参赛人数加分合计总分录取前8名。如总分相同则以参赛人数加分高者列前，如仍相等则以竞技项目获第一名多者列前，依此类推。
五、报名办法：
1、竞技组：各班每单项限报2人，每人限报两项（接力除外）。每班接力一队，限报10人。
2、趣味组：每名队员限报一项趣味项目。
3、参加竞技组的队员不能参加趣味组的比赛。
6、 参赛资格：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我校学生，并经校医室检查身体合格，由医生及班主任在报名表上签名方能报名参加。比赛过程中不得冒名顶替，如违反者取消比赛成绩，并在团体总分上扣除20分。
7、 竞赛项目：分竞技组和趣味组
1、竞技组：
高一级：男子50M蛙泳、女子50M蛙泳、男子200米蛙泳、女子200米蛙泳、男女混合8×50M蛙泳接力；
高二级：男子50M蛙泳、女子50M蛙泳、男子50M自由泳、女子50M自由泳、男子200米蛙泳、女子200米蛙泳、男女混合8×50M自由泳接力。
备注：男女混合8×50M接力至少4名女生。
2、趣味组：夺宝接力、启航、创意跳远、造船竞速。
备注：请各班严格按要求报名、参赛，禁止现场临时报名；
      请各项目参赛选手戴泳帽参赛。
广州六中德育处、体育科
    2015年5月20日

